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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7月18日10时55分，暗访组在220国道菏泽市都司镇李华加油站，

未进行身份证登记购得散装汽油。
李华加油站

违反《反恐法》第二十二条和公安部、商

务部、工商总局、安监总局联合下发的《关于

进一步加强散装汽油购销安全监管工作的通

知》有关规定。

菏泽 加油站罚款2000元，对责任人员进行批评教育。

2
7月18日11时49分，暗访组在菏泽市牡丹区人民路1058号丽景酒

店，使用他人身份证登记入住，并一证多人入住。
丽景酒店

违反《反恐法》第二十一条关于实名制的

规定。
菏泽 停业整顿7日，处警告、罚款500元，当值人员罚款500元。

3
7月18日12时40分，暗访组在菏泽市牡丹区人民路中段五洲国际大

酒店，使用他人身份证登记入住，并一证多人入住。

五洲国际大

酒店

违反《反恐法》第二十一条关于实名制的

规定。
菏泽 停业整顿7日，处警告、罚款500元，当值人员罚款500元。

4
7月18日14时35分，暗访组在菏泽长途汽车站西站，利用他人身份

证购票、携带模拟爆炸物、腿绑管制刀具进站，未被发现。

菏泽长途汽

车站西站

违反《反恐法》第二十一条关于实名制的

规定和第三十四条关于安全检查的规定。
菏泽

下达责令改正通知书，直接责任人给予停岗处理，带班副科长取消

质量奖。

5
7月18日15时15分，暗访组在菏泽长途汽车总站，利用他人身份证

购票、携带模拟爆炸物、腿绑管制刀具进站，未被发现。

菏泽长途汽

车总站

违反《反恐法》第二十一条关于实名制的

规定和第三十四条关于安全检查的规定。
菏泽

下达责令改正通知书，直接责任人给予停岗处理，带班副科长取消

质量奖。

6
7月18日17时，暗访组在菏泽市牡丹区凤凰城内星际网吧使用他人

身份证办理登记上网。
星际网吧

违反《反恐法》第二十一条关于实名制的

规定。
菏泽 对当值网管罚款500元。

7
7月19日13时50分，暗访组在济宁汽车北站人证不符购票、携带模

拟爆炸物、管制刀具未检测出，乘客可通过候车厅旁的加州牛肉面馆

直接进入候车厅无需安检。

济宁汽车北

站

违反《反恐法》第二十一条关于实名制的

规定和第三十四条关于安全检查的规定。
济宁

客运科科长、售检一班班长、调度员、2名安检员通报批评，扣发6个
月奖金；将牛肉面馆通向候车厅的通道进行彻底隔离。

8
7月26日9时08分，暗访组在临沂火车站携带模拟爆炸物、管制刀

具安检进站，未被检出。
临沂火车站

违反《反恐法》第三十四条关于安全检查的规

定。
临沂

约谈车务段主要领导，责成作出书面检查，车务段分管副书记、副站

（段）长通报批评，按相关规定给以考核，责成车站对相关责任人进行责任

追究处理；相关公安处责任人作出检查，派出所所长作出检查并通报批评、

当值干警作出检查，通报批评，按岗位民警质量考核办法予以考核，扣发线

路安全考核奖；该所当日安检岗位全体民警作出检查，通报批评，按岗位民

警质量考核办法予以考核，扣发线路安全考核奖300元。

9
7月27日10时50分，暗访组在泰安市东岳大街蓝海御华大饭店持他

人身份证登记入住，且一证多人入住。

蓝海御华大

饭店

违反《反恐法》第二十一条关于实名制的规

定。
泰安

下发《反恐怖防范督导检查问题整改通知书》、罚款500元，房务总监、前

厅经理、当值人员扣发岗位工资。

10
7月27日11时19分，暗访组在泰安市火车站使用他人身份证购票、

携带模拟爆炸物、管制刀具通过安检进站，未被发现。
泰安火车站

违反《反恐法》第二十一条关于实名制和第三

十四条关于安全检查的规定。
泰安

下发《反恐怖防范督导检查问题整改通知书》，站长、党委书记、车务

段客运科长、综治办主任和副站长、客运主任、客运车间党支部书记全段通

报批评，作书面检查，9月份经济考核分别扣罚1000元、2000元。

11
7月27日11时38分，暗访组在泰安市火车站良友网吧使用他人身份

证登记上网。
良友网吧

违反《反恐法》第二十一条关于实名制的规

定。
泰安 下发《反恐怖防范督导检查问题整改通知书》、罚款500元。

12
7月27日11时55分，暗访组在泰安市龙潭路125号泰安汽车总站携

带模拟爆炸物、管制刀具通过安检进站，未被发现。

泰安汽车总

站

违反《反恐法》第三十四条关于安全检查的规

定。
泰安

下发《反恐怖防范督导检查问题整改通知书》、罚款5000元；分管副

站长、安全科长、三品检查员分别罚款800元、500元、500元。

13
7月27日12时，暗访组在泰安市龙潭路巴洛克网咖使用他人身份证

登记上网。
巴洛克网咖

违反《反恐法》第二十一条关于实名制的规

定。
泰安 下发《反恐怖防范督导检查问题整改通知书》，罚款500元。

14
7月27日12时40分，暗访组在泰安市泰山大街全季酒店持他人身份

证登记入住，且一证多人入住。
全季酒店

违反《反恐法》第二十一条关于实名制的规

定。
泰安

下发《反恐怖防范督导检查问题整改通知书》、罚款500元；当值经

理扣发3个月奖金、罚款500元，2名前台人员予以开除。

15
7月27日13时49分，暗访组在泰安市东岳大街中石化第十五加油

站，未进行身份证登记购得散装汽油约4升。

中石化第十

五加油站

违反《反恐法》第二十二条和公安部、商务

部、工商总局、安监总局联合下发的《关于进一

步加强散装汽油购销安全监管工作的通知》有关

规定。

泰安

下发《反恐怖防范督导检查问题整改通知书》，当值员工扣发当月

工资、罚款1000元、调离岗位，站长扣发当月工资、罚款600元、公司大

会检讨、通报批评。

16
7月27日14时28分，暗访组在泰安市泰山大街58号泰山汽车站携带

模拟爆炸物、管制刀具通过安检进站，未被发现。
泰山汽车站

违反《反恐法》第三十四条关于安全检查的规

定。
泰安

下发《反恐怖防范督导检查问题整改通知书》，分管副站长、安全科

长、三品检查员分别罚款800元、500元、500元。

17
7月27日16时20分，暗访组在泰安高铁站人证不符购票、携带模拟

爆炸物、管制刀具通过安检进站，未被发现。
泰安高铁站

违反《反恐法》第二十一条关于实名制和第三

十四条关于安全检查的规定。
泰安

下发《反恐怖防范督导检查问题整改通知书》，当值售票员、安检仪值机员

停职待岗学习、各罚款1000元，当日售票、安检班长警告处分、全站通报批评、

各罚款500元，分管售票和安检业务副站长通报批评处分，站长全局通报批评。

18
7月30日13时45分，暗访组在青岛市深圳路汽车东站，人证不符购

票、携带模拟爆炸物、管制刀具通过安检进站，未被发现。

青岛市汽车

东站

违反《反恐法》第二十一条关于实名制和第三

十四条关于安全检查的规定。
青岛 对当值安检员通报批评，扣发当月绩效工资500元。

19
7月30日14时30分，暗访组在青岛市辽阳西路1833号蓝星网咖使用

他人身份证登记上网。
蓝星网咖

违反《反恐法》第二十一条关于实名制的规

定。
青岛 约谈网吧业主、停业整顿7天。

20
7月30日14时45分，暗访组在青岛地铁3号线错埠岭站，携带模拟

爆炸物、管制刀具购票通过安检进站，未被发现，乘地铁到青岛北站

下车，未遇检查。

青岛地铁
违反《反恐法》第三十四条关于安全检查的规

定。
青岛

当值安检员、班长予以开除，中队长和大队长每人扣发绩效考核500
元、留职察看。

21
7月30日15时30分，暗访组在青岛北火车站人证不符购票、携带模

拟爆炸物、管制刀具通过安检进站，未被发现。

青岛北火车

站

违反《反恐法》第二十一条关于实名制和第三

十四条关于安全检查的规定。
青岛

约谈车务段主要领导，责成作出书面检查，车务段分管副书记、副站

（段）长通报批评，按相关规定给以考核，责成车站对相关责任人进行责任

追究处理；相关公安处主要、分管责任人作出检查并请求处分，有关警种负

责人作出检查，派出所主要负责人作出检查，通报批评，扣发治安考核奖300
元，分管安检副所长作出检查，通报批评，当值大队长作出检查，通报批

评，扣发治安考核奖600元；该所当日安检岗位全体民警作出检查，通报批

评，按岗位民警质量考核办法予以考核，扣发线路安全考核奖300元。

22
7月30日17时，暗访组在青岛市四方长途汽车站持他人身份证购

票、携带模拟爆炸物、管制刀具通过安检进站，未被发现。

青岛市四方

长途汽车站

违反《反恐法》第二十一条关于实名制和第三

十四条关于安全检查的规定。
青岛

分管安全副站长、安全处处长扣罚6个月绩效奖金；当值安检员、候

车厅巡查员分别扣罚3月绩效奖金并待岗学习。

23
7月30日17时15分，暗访组在青岛市温州路2号锦江之星宾馆持他

人身份证登记入住，且一证多人入住。
锦江之星

违反《反恐法》第二十一条关于实名制的规

定。
青岛 约谈酒店负责人、当值工作人员罚款200元。

24
7月30日17时45分，暗访组在青岛火车站人证不符购票、携带模拟

爆炸物、管制刀具通过安检进站，未被发现。
青岛火车站

违反《反恐法》第二十一条关于实名制和第三

十四条关于安全检查的规定。
青岛

约谈车务段主要领导，责成作出书面检查，车务段分管副书记、副站

（段）长通报批评，按相关规定给以考核，责成车站对相关责任人进行责任

追究处理；相关公安处主要、分管责任人作出检查并请求处分，有关警种负

责人作出检查，派出所主要负责人作出检查，通报批评，扣发治安考核奖300
元，分管安检副所长作出检查，通报批评，当值大队长作出检查，通报批

评，扣发治安考核奖600元；该所当日安检岗位全体民警作出检查，通报批

评，按岗位民警质量考核办法予以考核，扣发线路安全考核奖300元。

25
7月30日18时46分，暗访组在青岛市宁夏路289号非凡竞技网咖使

用他人身份证登记上网。

非凡竞技网

咖

违反《反恐法》第二十一条关于实名制的规

定。
青岛 约谈网吧业主、停业整顿7天。

26
7月30日18时55分，暗访组在青岛市丽景大厦持他人身份证登记入

住，且一证多人入住。
丽景大厦

违反《反恐法》第二十一条关于实名制的规

定。
青岛 当值店簿员扣除1个月奖金、调离接待岗位、通报批评。

27
7月31日9时10分，暗访组在青岛市新浦路青岛市府新大厦（市政

府会议中心）携带模拟爆炸物和管制刀具由市政府办公楼东门进入，

逗留约15分钟，由正门走出，未遇安检和查验。

青岛市府新

大厦

违反《反恐法》第三十四条关于安全检查

的规定。
青岛

根据反恐工作规定，结合实际情况，研究制定切实可行的办法措

施，申请专门的安检设备和人员经费，加强内部防控。

28
7月31日11时08分，暗访组在位于青岛市辽阳西路和绍兴路东南角

的振华加油站，使用他人过期身份证登记购得散装汽油10升左右。
振华加油站

违反《反恐法》第二十二条和公安部、商

务部、工商总局、安监总局联合下发的《关于

进一步加强散装汽油购销安全监管工作的通

知》有关规定。

青岛
下达责令改正通知书、处警告；对该当值员工扣罚当月200元奖金，

调离原工作岗位。

29
7月31日11时35分，暗访组在青岛市福州路32号中国电信营业厅，

使用他人身份证办理手机卡2张。

中国电信营

业厅

违反《反恐法》第二十一条关于实名制的规

定。
青岛 约谈营业部负责人，当值工作人员停职培训。

30
7月31日12时，暗访组在青岛市市南区四川路21号青岛轮渡站，携

带模拟爆炸物、管制刀具进入候船厅，无人安检。
青岛轮渡站

违反《反恐法》第三十四条关于安全检查的规

定。
青岛

安检员和当天值班领导通报批评；安检员调离岗位，扣发1个季度奖

金；对值班领导扣发1个月奖金。

31
7月31日17时17分，暗访组在威海市初张路与正气路路口石化加油

站，使用他人过期身份证登记购买散装汽油约10升。

中国石化加

油站

违反《反恐法》第二十二条和公安部、商务

部、工商总局、安监总局联合下发的《关于进一

步加强散装汽油购销安全监管工作的通知》有关

规定。

威海
下达责令改正通知书、处警告，当值2名员工各罚款2000元，站长罚

款4000元，取消3人年度优秀员工评选资格。

32
8月1日10时17分，暗访组在威海市高山街70号威海市发展改革委

员会携带模拟爆炸物、管制刀具进入办公楼，在办公区域逗留约15分
钟，无人盘问。

威海市发展

改革委员会

违反《反恐法》第三十四条关于安全检查的规

定。
威海

约谈该单位安保负责人并处以警告，下达责令改正通知书，要求增

加安保人员，增设安保设施。

33
8月1日10时50分，暗访组在威海市昆明路6号中国电信营业厅，使

用他人身份证办理手机卡2张。

中国电信营

业厅

违反《反恐法》第二十一条关于实名制的规

定。
威海

约谈该营业厅负责人、通报批评，下达责令改正通知书、罚款1000
元，当值营业员予以辞退。

34
8月1日11时18分，暗访组在威海市昆明路4-10号遇见网咖，使用

他人身份证登记上网。
遇见网咖

违反《反恐法》第二十一条关于实名制的规

定。
威海 下达责令改正通知书，罚款5000元。

35
8月1日11时50分，暗访组在威海市海滨北路101-2号刘公岛码头售

票厅携带模拟爆炸物、管制刀具通过安检进入候船厅。

刘公岛码头

售票厅

违反《反恐法》第三十四条关于安全检查的规

定。
威海

下达责令改正通知书，对2名当值安检员离岗培训1个月，扣发6个月

奖金；执法大队大队长作出书面检查。

36
8月1日12时10分，暗访组在威海市海滨北路47号威胜大酒店，使

用他人身份证登记入住，且一证多人入住。
威胜大酒店

违反《反恐法》第二十一条关于实名制的规

定。
威海 下达责令改正通知书，对当值工作人员罚款500元。

37
8月1日14时20分，暗访组在威海市韩国风情街乐天世纪城21号龙

威假日酒店，使用他人身份证登记入住，且一证多人入住。

龙威假日酒

店

违反《反恐法》第二十一条关于实名制的规

定。
威海 下达责令改正通知书，当值人员罚款500元。

38
8月1日14时45分，暗访组在威海市青岛北路乔乡龙都南200米星辰

网吧，使用他人身份证登记上网。
星辰网吧

违反《反恐法》第二十一条关于实名制的规

定。
威海 下达责令改正通知书，罚款2000元。

39
8月3日11时10分，暗访组在潍坊市福寿东街4964号网事如枫网

咖，使用他人身份证登记上网。

网事如枫网

咖

违反《反恐法》第二十一条关于实名制的规

定。
潍坊 下达责令改正通知书，罚款500元。

40
8月3日11时20分，暗访组在潍坊市福寿东街4966号建金商务酒

店，使用他人身份证登记入住，且一证多人入住。

建金商务酒

店

违反《反恐法》第二十一条关于实名制的规

定。
潍坊 下达责令改正通知书，处警告。

41
8月3日11时55分，暗访组在潍坊市健康东街13600号潍坊交运第二

加油站，未进行身份证登记购得散装汽油约3升。

潍坊交运第

二加油站

违反《反恐法》第二十二条和公安部、商务

部、工商总局、安监总局联合下发的《关于进一

步加强散装汽油购销安全监管工作的通知》有关

规定。

潍坊
有关责任人和3名当值员工通报批评，降低一级岗位工资，年度内不

得参与公司评优。

42
8月3日12时15分，暗访组在潍坊市奎文区银泉广场电信营业厅，

持他人身份证办理手机卡2张。

银泉广场电

信营业厅

违反《反恐法》第二十一条关于实名制的规

定。
潍坊

对店长、分管领导、直管经理、当值营业员分别罚款10000元、5000
元、3000元、2000元。

43
8月3日12时45分，暗访组在潍坊市潍州路联通营业厅，持他人身

份证办理手机卡1张。
联通营业厅

违反《反恐法》第二十一条关于实名制的规

定。
潍坊

当值员工通报批评并扣发绩效工资、奖金，扣发营业厅经理年终奖

金、6个月绩效。

44
8月3日13时03分，暗访组在潍坊市健康街与潍州路交叉路口喜客

酒店，使用他人身份证登记入住，且一证多人入住。
喜客酒店

违反《反恐法》第二十一条关于实名制的规

定。
潍坊 停业整改；7名责任人作出书面检讨。

45
8月3日13时20分，暗访组在潍坊市健康西街潍坊汽车总站使用他人身份

证购买车票、携带模拟爆炸物、管制刀具通过安检进站，未被发现。

潍坊汽车总

站

违反《反恐法》第二十一条关于实名制和第三

十四条关于安全检查的规定。
潍坊

对客运站当值售票员和安检员进行考核扣分及经济处罚，离岗学习1
个月，发放基本生活费。

46
8月3日13时35分，暗访组在潍坊公路客运总站使用他人身份证购

买车票、携带模拟爆炸物、管制刀具通过安检进站，未被发现。

潍坊公路客

运总站

违反《反恐法》第二十一条关于实名制和第三

十四条关于安全检查的规定。
潍坊

对客运站当值售票员和安检员进行考核扣分及经济处罚，离岗学习2
个月，发放基本生活费。

47
8月3日13时45分，暗访组在潍坊市公路客运总站附近一皓网咖，

使用他人身份证登记上网。
一皓网咖

违反《反恐法》第二十一条关于实名制的规

定。
潍坊 下达责令改正通知书，处警告。

48
8月3日14时，暗访组在潍坊火车站使用他人身份证购买车票、携

带模拟爆炸物、管制刀具通过安检进站，未被发现。
潍坊火车站

违反《反恐法》第二十一条关于实名制和第三

十四条关于安全检查的规定。
潍坊

约谈车务段主要领导，责成作出书面检查，车务段分管副书记、副站

（段）长通报批评，按相关规定给以考核，责成车站对相关责任人进行责任

追究处理；相关公安处主要、分管责任人作出检查并请求处分，有关警种负

责人作出检查，相关派出所主要负责人作出检查，通报批评，扣发治安考核

奖300元，分管安检副所长作出检查，通报批评，当值大队长作出检查，通报

批评，扣发治安考核奖600元；该所当日安检岗位全体民警作出检查，通报批

评，按岗位民警质量考核办法予以考核，扣发线路安全考核奖300元。

49
8月3日16时34分，暗访组在潍坊市玄武西街和永安路交叉口中国

海油加油站，使用他人身份证登记购得散装汽油约3升。

中国海油加

油站

违反《反恐法》第二十二条和公安部、商务

部、工商总局、安监总局联合下发的《关于进一

步加强散装汽油购销安全监管工作的通知》有关

规定。

潍坊
对相关责任和负责部门安全工作责任人通报批评，2名当值员工通报

批评，降低工资150元，年度内不得参与公司的评先选优。

50
8月7日13时35分，暗访组在德州市新华路朋友网吧，持他人身份

证登记上网。
朋友网吧

违反《反恐法》第二十一条关于实名制的规

定。
德州 停业整顿1个月。

51
8月7日14时，暗访组在德州市新岭路明诚网咖，持他人身份证登

记上网。
明诚网咖

违反《反恐法》第二十一条关于实名制的规

定。
德州 停业整顿1个月。

52
8月7日14时18分，暗访组在德州汽车总站持他人身份证购票、携

带模拟爆炸物、管制刀具通过安检进入车站。

德州汽车总

站

违反《反恐法》第二十一条关于实名制和第三

十四条关于安全检查的规定。
德州

当值售票、安检和责任领导通报批评，分别罚款500元、1000元，对

车站罚款5万元，约谈该单位主要负责人。

53
8月7日14时40分，暗访组在德州市车站街派出所对面全网通大卖

场中国电信，持他人身份证办理手机卡2张。

全网通大卖

场中国电信

违反《反恐法》第二十一条关于实名制的规

定。
德州

停业整顿7日、罚款1万元，当值营业员、店长分别罚款500元、1000
元。

54
8月7日15时20分，暗访组在德州市体育街莫泰酒店高铁店，持他

人身份证登记入住。
莫泰酒店

违反《反恐法》第二十一条关于实名制的规

定。
德州 下达责令改正通知书；前台当值人员罚款500元。

55
8月7日16时，暗访组在德州火车东站持他人身份证购票、携带模

拟爆炸物、管制刀具通过安检进站，未被发现。

德州火车东

站

违反《反恐法》第二十一条关于实名制和

第三十四条关于安全检查的规定。
德州

安检大队长罚款1000元，安检中队长罚款1000元并代理3个月，当值

安检班长罚款1000元并撤销其班长职务，当日值机员开除。

56
8月8日15时20分，暗访组在东营长途汽车总站持他人身份证购买

车票、携带模拟爆炸物、管制刀具通过安检进站，未被发现。

东营长途汽

车总站

违反《反恐法》第二十一条关于实名制和

第三十四条关于安全检查的规定。
东营

当值售票员、组长、分管经理罚款500元。当值安检人员罚款500元、

本季度考核扣2分，安全科科长、分管经理各罚款500元，通报批评。

57
8月9日13时45分，暗访组在东营市太行山路157号维也纳酒店，持

他人身份证登记入住，且可一证多人入住。
维也纳酒店

违反《反恐法》第二十一条关于实名制的

规定。
东营 停业整顿15天，酒店直接负责人、前台当值人员各罚款500元。

58
8月9日14时10分，暗访组在东营市文汇街道格林枫景北门东旭网

吧，持他人身份证登记上网。
东旭网吧

违反《反恐法》第二十一条关于实名制的

规定。
东营 停业整顿10天。

59
8月9日14时20分，暗访组在东营市黄河路与千佛山路交叉口亚朵

酒店，持他人身份证办理登记入住，且可一证多人入住。
亚朵酒店

违反《反恐法》第二十一条关于实名制的

规定。
东营 停业整顿15天，酒店直接负责人、前台当值人员各罚款500元。

60
8月10日15时55分，暗访组在淄博汽车站客运总站携带模拟爆炸

物、管制刀具通过安检进站，未被发现。

淄博汽车站

客运总站

违反《反恐法》第三十四条关于安全检查

的规定。
淄博

下达责令整改通知书，约谈负责人及分管负责人；总经理罚款2000元、

分管安全工会主席罚款1000元、安检部门负责人罚款500元、当值安检员待岗

培训，当月工资按张店区最低工资标准计发，对以上人员通报批评，取消评

优评先资格；约谈相关派出所所长、分管副所长及责任民警。

61
8月10日16时58分，暗访组在淄博市火车站玫瑰大酒店，持他人身

份证登记入住，且可一证多人入住。
玫瑰大酒店

违反《反恐法》第二十一条关于实名制的

规定。
淄博

下达责令整改通知书，约谈其责任人，罚款500元，对前台负责登记

人员给予经济处罚；约谈相关派出所所长、分管副所长及责任民警。

62
8月10日17时10分，暗访组在淄博市金晶大道71甲5前锋网咖会

所，持他人身份证办理登记上网。
前锋网咖

违反《反恐法》第二十一条关于实名制的

规定。
淄博

下达责令整改通知书,罚款1000元，约谈其责任人；约谈相关派出所

所长、分管副所长及责任民警。

63
8月10日17时30分，暗访组在淄博市喜来登大酒店，持他人身份证

登记入住，且可一证多人入住。

喜来登大酒

店

违反《反恐法》第二十一条关于实名制的

规定。
淄博

下达责令整改通知书，罚款300元，约谈其责任人，对前台负责登记

人员给予经济处罚；约谈相关派出所所长、分管副所长及责任民警。

64
8月10日17时55分，暗访组在淄博市怡语网咖，持他人身份证办理

登记上网，网咖管理员使用他人身份证为另一暗访人员登记上网。
怡语网咖

违反《反恐法》第二十一条关于实名制的

规定。
淄博

下达责令整改通知书，罚款1000元，约谈其责任人；约谈相关派出所

所长、分管副所长及责任民警。

65
9月2日10时22分，暗访组在菏泽市牡丹区牡丹南路1165号佳信快

捷商务宾馆，持他人身份证登记入住，且可一证多人入住。

佳信快捷商

务宾馆

违反《反恐法》第二十一条关于实名制规

定。
菏泽 停业整顿7日、处警告，管理人员罚款500元。

66
9月2日11时30分，暗访组在菏泽火车站携带550毫升汽油、人证不

符通过安检进站，未被发现。
菏泽火车站

违反《反恐法》第二十一条关于实名制和

第三十四条关于安全检查的规定。
菏泽

对当值安检员罚款3000元、实名制验证员罚款2000元，分管副站长、

客运车间主任、书记诫勉3个月并各罚款1500元，站长、书记通报批评，

写出书面检查，各罚款1000元。

67
9月2日12时30分，暗访组在菏泽市长途汽车站携带550毫升汽油、

人证不符通过安检进站，未被发现。

菏泽长途汽

车站

违反《反恐法》第二十一条关于实名制和

第三十四条关于安全检查的规定。
菏泽

下达责令改正通知书，直接责任人给予停岗处理，带班副科长免除

质量奖。

68
9月2日16时20分，暗访组在菏泽和平路中通快递寄管制刀具，未

查验任何身份证明，未开箱检查。
中通快递

违反《反恐法》第二十一条关于实名制和

第三十四条关于安全检查的规定。
菏泽

下达责令改正通知书、处警告，扣除相关责任人3个月绩效工资并通

报批评、专职安检员6个月绩效工资。

序

号
存在问题和隐患

存在问题

单位
违反涉恐有关规定

行政

区域
处理整改情况

1
7月17日8时55分，暗访组在聊城火车站人证不符、携带模拟爆

炸物、腿绑管制刀具通过安检进站，通过出站口将模拟爆炸物经3人
传递进站，未被发现。

聊城火车站
违反《反恐法》第三十四条关

于安全检查的规定。
聊城

对铁路派出所主要领导、分管领导、当日值班民警通报批评；扣发值班民警

当月治安管理考核奖金；约谈车站主要领导、分管领导，分管领导诫勉3个月，

当日值班安检员工待岗2个月，发放基本生活费。

2
7月17日9时50分，暗访组在聊城市铁路益民西北交运加油站，

未进行身份证登记购得散装汽油约2升。

铁路益民西

北交运加油

站

违反《反恐法》第二十二条和

公安部、商务部、工商总局、安监

总局联合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

散装汽油购销安全监管工作的通

知》有关规定。

聊城 约谈加油站负责人，扣发绩效工资,停业整顿3天,当值加油员予以辞退。

3
7月17日13时50分，暗访组在聊城汽车总站携带模拟爆炸物、腿

绑管制刀具通过安检进站，未被发现。

聊城汽车总

站

违反《反恐法》第三十四条关

于安全检查的规定。
聊城

对当值站长通报批评，当值领导和安检人员扣发奖金1000元，停职3天，约

谈站领导，签订责任状。

4
7月17日13时55分，暗访组在聊城市东盛手机大卖场，使用非本

人身份证办理手机卡1张。

东盛手机大

卖场

违反《反恐法》第二十一条关

于实名制的规定。
聊城 进行通报批评，约谈卖场负责人，对涉事人员扣发当月绩效工资。

5
7月17日14时30分，暗访组在聊城市建设西路15号锦江之星酒

店，使用他人过期身份证登记入住，并一证多人入住。

锦江之星酒

店

违反《反恐法》第二十一条关

于实名制的规定。
聊城

对酒店下达整改通知书，停业整顿3天，罚款500元，扣发当值人员绩效工

资。

6
7月17日15时50分，暗访组在聊城市站前街连峰网吧，使用他人

过期身份证登记上网。
连峰网吧

违反《反恐法》第二十一条关

于实名制的规定。
聊城 责令该网吧停业整顿7日，罚款1000元。

7
7月17日16时30分，暗访组在聊城市东昌西路聊城管道大厦，使

用他人过期身份证登记入住。

聊城管道大

厦

违反《反恐法》第二十一条关

于实名制的规定。
聊城 下达责令改正通知书，停业整顿3天，罚款500元，扣发当值人员绩效工资。

8
7月19日12时40分，暗访组在济宁市任城区长沟镇华联购物中心

旁移动营业厅，利用他人身份证办理手机卡。

中国移动营

业厅

违反《反恐法》第二十一条关

于实名制的规定。
济宁

下达责令改正通知书，停业整顿2天，罚款2万元；长沟营业厅经理调离工作

岗位。

9
7月19日13时20分，暗访组在济宁市任城区南张街道办事处东陈

村北105国道江油石化，未进行身份证登记购买散装汽油10升左右。
江油石化

违反《反恐法》第二十二条和

公安部、商务部、工商总局、安监

总局联合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

散装汽油购销安全监管工作的通

知》有关规定。

济宁 下达责令改正通知书，约谈加油站负责人，对当值人员行政拘留。

10
7月19日14时20分，暗访组携带装有模拟爆炸物手提袋进入济宁

广播电视台办公楼，无人检查，在办公区域逗留十余分钟无人盘

问。

济宁广播电

视台

违反《反恐法》第三十四条关

于安全检查的规定。
济宁

约谈电视台相关负责人，通报暗访情况，电视台在大厅入口增加安检人员，

加强安检力度。

11
7月19日15时30分，暗访组在济宁市汽车总站人证不符购票、携

带模拟爆炸物、管制刀具未检测出。

济宁汽车总

站

违反《反恐法》第二十一条关

于实名制的规定和第三十四条关于

安全检查的规定。

济宁
下发处理情况通报，对相关客运科科长、客运部部长、调度员、站务员给予

通报批评，写出书面检查，当日售票人员停岗1个月，扣发6个月奖金。

12
7月19日16时10分，暗访组在济宁市太白东路39号汇泉酒店，利

用他人身份证登记入住。
汇泉酒店

违反《反恐法》第二十一条关

于实名制的规定。
济宁

下达责令改正通知书、罚款200元；扣发相关责任领导1个月工资，当事人予

以辞退。

13
7月20日10时20分，暗访组在济宁市枇杷山大市场南门附近蓝蜻

蜓网吧 ，人证不符上网。
蓝蜻蜓网吧

违反《反恐法》第二十一条关

于实名制的规定。
济宁

约谈网吧负责人、下达责令改正通知书、罚款500元；扣发当日网管员1个月

工资，予以辞退。

14
7月20日10时30分，暗访组在济宁市琵琶山路58-2号游侠网吧，

人证不符上网。
游侠网吧

违反《反恐法》第二十一条关

于实名制的规定。
济宁

约谈网吧负责人、下达责令改正通知书、罚款500元、停业整顿7日；扣发当

日网管员1个月工资，予以辞退。

15
7月20日10时40分，暗访组在济宁市太白楼东路19号千禧酒店，

人证不符登记入住。
千禧酒店

违反《反恐法》第二十一条关

于实名制的规定。
济宁 下达责令改正通知书，罚款200元；扣发当事人1个月工资，予以辞退。

16
7月20日12时40分，暗访组在枣庄高铁站人证不符购票、携带模

拟爆炸物、管制刀具通过安检，从出口处进出，无人制止。
枣庄高铁站

违反《反恐法》第二十一条关

于实名制的规定和第三十四条关于

安全检查的规定。

枣庄
下达责令改正通知书，责令责任人写出书面检查，罚款200元，对其他当班

人员通报批评。

17
7月20日14时15分，暗访组在枣庄市火车西站人证不符购票、携

带模拟爆炸物、管制刀具通过安检。

枣庄火车西

站

违反《反恐法》第二十一条关

于实名制的规定和第三十四条关于

安全检查的规定。

枣庄
下达责令改正通知书，对安检责任人罚款600元、值班站长罚款200元、车间

管理人罚款200元。

18
7月20日15时45分，暗访组在薛城汽车站携带装有模拟爆炸物和

管制刀具的书包通过安检进站，未被发现。
薛城汽车站

违反《反恐法》第三十四条关

于安全检查的规定。
枣庄

约谈车站负责人，下达责令改正通知书，责令副经理写出书面检查，罚款

200元。

19
7月20日18时05分，暗访组在位于S348省道枣庄市市中区齐村镇

美特森加油站,未登记身份证购得散装汽油。

美特森加油

站

违反《反恐法》第二十二条和

公安部、商务部、工商总局、安监

总局联合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

散装汽油购销安全监管工作的通

知》有关规定。

枣庄
停业整改，对涉事加油员、负责安全责任人予以辞退，将处理情况通报其行

业主管部门区经信局。

20
7月20日18时55分，暗访组在枣庄市市中区君山东路78号中原皇

冠大酒店使用他人身份证登记入住。

中原皇冠大

酒店

违反《反恐法》第二十一条关

于实名制的规定。
枣庄

下达责令改正通知书，对责任人当场处罚200元，处理结果通报全体工作人

员。

21
7月21日9时15分，暗访组在枣庄市君山东路中原皇冠大酒店对

面极速网络，未进行实名登记，使用网吧提供的身份证上网。
极速网络

违反《反恐法》第二十一条关

于实名制的规定。
枣庄 对极速网吧下达责令改正通知书，停业整顿5天。

22
7月21日9时45分，暗访组在枣庄市开元大街76号超越梦想网

吧，未进行实名登记，使用网吧提供的身份证上网。

超越梦想网

吧

违反《反恐法》第二十一条关

于实名制的规定。
枣庄 对超越梦想网吧下达责令改正通知书，停业整顿5天。

23
7月25日10时14分，暗访组在日照火车站人证不符购票、携带模

拟爆炸物、管制刀具通过安检进站，未被发现。
日照火车站

违反《反恐法》第二十一条关

于实名制的规定和第三十四条关于

安全检查的规定。

日照

客运车间值机客运员按严重违章考核、值班员按一般违章考核，客运车间主

任、党支部副书记诫勉谈话，写出书面检查，月度干部安全逐级负责制考核降

档，技术科分管客运副科长、综治办主任通报批评，写出书面检查，月度干部安

全逐级负责制考核扣5分，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分管副站长局通报批评，问效

考核，车站党政正职向路局作书面检查，路局约谈党委书记。

24
7月25日11时19分，暗访组在日照汽车东站人证不符购票、携带

模拟爆炸物、管制刀具通过安检进站，未被发现。

日照汽车东

站

违反《反恐法》第二十一条关

于实名制的规定和第三十四条关于

安全检查的规定。

日照
对售票员罚款400元、安检值班员罚款600元，暂时调离原岗位，培训考核合

格后重新上岗；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副站长）罚款300元。

25
7月25日12时10分，暗访组在日照南路33号运总加油站，未进行

身份登记购得散装汽油约4升。
运总加油站

违反《反恐法》第二十二条和

公安部、商务部、工商总局、安监

总局联合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

散装汽油购销安全监管工作的通

知》有关规定。

日照
对当值加油员调离工作岗位，罚款1000元，扣发全年安全奖；站长降为副站

长，罚款3000元。

26
7月25日12时15分，暗访组在日照南路日照长途汽车总站通过安

检，未检测出模拟爆炸物和管制刀具，通过栅栏可随意向站内传递

危险品。

日照长途汽

车总站

违反《反恐法》第三十四条关

于安全检查的规定。
日照

对总安检员罚款500元，调离原岗位，培训考核合格后重新上岗；所属班长

罚款400元、安全科长罚款300元、副站长罚款200元。

27
7月25日13时，暗访组在日照市福海路阳光网吧持他人身份证人

证不符登记上网。

福海路阳光

网吧

违反《反恐法》第二十一条关

于实名制的规定。
日照

约谈网吧负责人，安装“实名制”登记系统，对阳光网吧下达责令改正通知

书，罚款1000元。

28
7月25日13时10分，暗访组在日照市福海路7天连锁酒店人证不

符登记入住，且一证多人入住。

7天连锁酒

店

违反《反恐法》第二十一条关

于实名制的规定。
日照 约谈宾馆负责人，下达责令改正通知书，罚款200元。

29
7月25日14时40分，暗访组在临沂东高速出口西1公里附近兴旺

加油站，未进行身份证登记购得散装汽油约4升。
兴旺加油站

违反《反恐法》第二十二条和

公安部、商务部、工商总局、安监

总局联合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

散装汽油购销安全监管工作的通

知》有关规定。

临沂 约谈相关派出所所长、该加油站负责人，处加油站罚款20000元。

30
7月25日14时55分，暗访组在临沂市河东区北京东路中国移动飞

鹰手机卖场持他人身份证办理手机卡2张。

中国移动飞

鹰手机卖场

违反《反恐法》第二十一条关

于实名制的规定。
临沂 约谈相关派出所所长；约谈河东移动公司经理，罚款1000元。

31
7月25日15时45分，暗访组在临沂交通局携带模拟爆炸物、管制

刀具由后门进入，在办公区域逗留无人阻拦。
临沂交通局

违反《反恐法》第三十四条关

于安全检查的规定。
临沂 约谈相关派出所所长、交通局相关负责人，下达责令改正通知书。

32
7月25日16时，暗访组在临沂市政府携带模拟爆炸物、管制刀具

由西门进入，保安未检查，在市委市政府综合办公大楼内逗留10余
分钟无人问津。

临沂市政府
违反《反恐法》第三十四条关

于安全检查的规定。
临沂

约谈相关派出所所长、临沂市天元商务大厦（临沂市政府）相关负责人，下

达责令改正通知书。

33
7月25日16时25分，暗访组在临沂市天津路九州购物中心网缘网

咖酷乐店网吧，使用他人身份证登记上网。
网缘网咖

违反《反恐法》第二十一条关

于实名制的规定。
临沂 约谈相关派出所所长，对酷乐网吧（网缘网咖）罚款1000元。

34
7月25日16时50分，暗访组在临沂市广州路临沂鲁商中心卡卡网

咖，使用他人身份证办理登记上网。
卡卡网咖

违反《反恐法》第二十一条关

于实名制的规定。
临沂

约谈相关派出所所长。根据《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第三十二

条第（三）项之规定，对兰山区卡卡网吧罚款1000元并处警告处罚；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对兰山区卡卡网吧行政罚款

3000元。

35
7月25日17时20分，暗访组在临沂市沂蒙路全季酒店使用他人身

份证登记入住，且一证多人入住。
全季酒店

违反《反恐法》第二十一条关

于实名制的规定。
临沂 约谈相关派出所所长，对全季酒店罚款500元。

36
7月26日10时44分，暗访组在临沂市通达路富海能源加油站，未

进行身份证登记购得散装汽油约4升。

富海能源加

油站

违反《反恐法》第二十二条和

公安部、商务部、工商总局、安监

总局联合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

散装汽油购销安全监管工作的通

知》有关规定。

临沂 对加油站罚款3000元，站长罚款1000元。

37
7月26日12时58分，暗访组在莱芜市永兴路北城子坡营业厅中国

联通城子坡手机大卖场，使用他人身份证办理手机卡2张。

中国联通城

子坡手机大

卖场

违反《反恐法》第二十一条关

于实名制的规定。
莱芜

扣罚市场营销部负责人绩效工资500元；扣罚钢城驻地网营销中心负责人绩

效工资500元；冻结该单位原缴纳保证金，停业整顿。

38
7月26日13时20分，暗访组在莱芜市永兴路钢城汽车站使用他人

身份证购票、携带模拟爆炸物、管制刀具通过安检进站，未被发

现。

钢城汽车站

违反《反恐法》第二十一条关

于实名制的规定和第三十四条关于

安全检查的规定。

莱芜 下达责令改正通知书，对当值3名人员予以停职培训，每人罚款100元。

39
7月26日13时45分，暗访组在莱芜市山东石油山东好客加油站，

未进行身份证登记购得散装汽油约4升。

山东好客加

油站

违反《反恐法》第二十二条和

公安部、商务部、工商总局、安监

总局联合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

散装汽油购销安全监管工作的通

知》有关规定。

莱芜 对不按规定销售零散汽油的销售员予以开除。

40
7月26日14时，暗访组在莱芜汽车总站使用他人身份证购票、携

带模拟爆炸物、管制刀具通过安检进站，未被发现。

莱芜汽车总

站

违反《反恐法》第二十一条关

于实名制的规定和第三十四条关于

安全检查的规定。

莱芜

对汽车总站罚款5000元、站长罚款500元、分管安全副站长罚款300元、安保

科科长罚款100元、带班科长罚款100元、当班看屏安检员罚款200元，以上人员

在公司内通报批评，直接责任人调离安检岗位，培训合格后上岗。

41
7月26日15时20分，暗访组在莱芜市莱城区乐园街金瑞网络会所

达宇店，使用他人身份证登记上网。

金瑞网络会

所

违反《反恐法》第二十一条关

于实名制的规定。
莱芜 对金瑞网络会所罚款1000元。

42
7月26日15时35分，暗访组在莱芜市凤城东大街网虫乐园网络会

所，使用他人身份证登记上网。

网虫乐园网

络会所

违反《反恐法》第二十一条关

于实名制的规定。
莱芜 对网虫乐园网吧罚款1000元。

43
7月26日15时42分，暗访组在莱芜市凤城东大街中国移动天宇通

讯天宇店，使用他人身份证成功办理手机卡2张。

中国移动天

宇通讯天宇

店

违反《反恐法》第二十一条关

于实名制的规定。
莱芜

扣除涉及代理商全部履约信用金2000元，通报批评；扣罚市区分公司分管实

名制工作副总经理当月绩效300元，市区分公司总经理、市场部经理当月绩效各

500元。

44
7月26日16时20分，暗访组在莱芜市鲁中东大街17号馨百酒店，

持他人身份证登记入住，且一证多人入住。
馨百酒店

违反《反恐法》第二十一条关

于实名制的规定。
莱芜

对2名当事人分别处警告、罚款500元、待岗15天进行培训，考核合格后再上

岗。

45
7月26日17时03分，暗访组在莱芜市汶阳大街莱芜宾馆，持他人

身份证登记入住，且一证多人入住。
莱芜宾馆

违反《反恐法》第二十一条关

于实名制的规定。
莱芜

对2名当事人分别处警告、罚款500元、待岗15天进行培训，考核合格后再上

岗。

46
8月2日9时，暗访组在烟台市观海路333号烟台广播电视台携带

模拟爆炸物、管制刀具进入办公大楼，逗留约20余分钟无人盘问。

烟台广播电

视台

违反《反恐法》第八十八条关

于防范恐袭重点目标的规定。
烟台 对广播电视台进行警告，下达责令改正通知书。

47
8月2日9时40分，暗访组在烟台市府后路2号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等多个政府部门综合办公楼携带模拟爆炸物、管制刀具进入，在

发改委、财政局等办公区域逗留20余分钟无人盘问。

政府部门综

合办公楼

违反《反恐法》第八十八条关

于防范恐袭重点目标的规定。
烟台

约谈安保负责人，下达责令改正通知书，要求增加安保人员，增设安保设

施。

48
8月2日10时43分，暗访组在烟台市青年南路929号G1楼南-2号

山语世家电信营业厅，使用他人身份证办理手机卡2张。

山语世家电

信营业厅

违反《反恐法》第二十一条关

于实名制的规定。
烟台

下达责令改正通知书，停业整顿14日，加装人像识别系统，当值营业员罚款

1000元并予以开除。

49
8月2日11时，暗访组在烟台市机场路199-7号隆盛网咖，使用他

人身份证登记上网。
隆盛网咖

违反《反恐法》第二十一条关

于实名制的规定。
烟台

下达责令改正通知书，责成该网吧系统升级至第三代计费系统，采用电子身

份认证上网，网吧停业整顿10日。

50
8月2日11时30分，暗访组在烟台市大海阳路80号公交加油站，

使用他人身份证登记购买散装汽油约10升。
公交加油站

违反《反恐法》第二十二条和

公安部、商务部、工商总局、安监

总局联合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

散装汽油购销安全监管工作的通

知》有关规定。

烟台

下达责令改正通知书，直接责任人罚款1000元，待岗学习3日，通报批评，

取消当年评先评优资格；负有管理责任的安全科科长、分管经理、主要负责人，

分别罚款500元、600元、1000元。

51
8月2日11时45分，暗访组在烟台市大海阳路119号电玩网咖，使

用他人身份证登记上网。
电玩网咖

违反《反恐法》第二十一条关

于实名制的规定。
烟台

下达责令改正通知书，责成该网吧系统升级至第三代计费系统，采用电子身

份认证上网，停业整顿10日。

52
8月2日12时15分，暗访组在烟台市青年路33号汇泉连锁酒店，

使用他人身份证登记入住，且一证多人入住。

汇泉连锁酒

店

违反《反恐法》第二十一条关

于实名制的规定。
烟台 下达责令改正通知书，停业整顿7日,对其直接负责人员罚款500元。

53
8月2日12时20分，暗访组在烟台汽车总站持他人身份证购票、

携带模拟爆炸物、管制刀具通过安检进站，未被发现。

烟台汽车总

站

违反《反恐法》第二十一条关

于实名制和第三十四条关于安全检

查的规定。

烟台

下达责令改正通知书，通报其主管部门，分管安全副站长罚款1000元、停发

3个月安全风险薪金，分管客运的副站长罚款1000元，安全部门负责人罚款500
元、停发3个月安全风险薪金，客运部门负责人罚款500元，当班人员罚款300
元，停发3个月安全风险薪金，以上人员进行通报批评，取消当年评先评优资

格。

54
8月2日13时10分，暗访组在烟台港环海路客运码头（烟台—大

连轮渡）人证不符、携带模拟爆炸物、管制刀具通过安检进站，未

被发现。

烟台港环海

路客运码头

违反《反恐法》第二十一条关

于实名制和第三十四条关于安全检

查的规定。

烟台

对直接责任人停职学习7天，扣发当月绩效奖金800元；免去当值主任、服务

班长职务，扣发当月绩效奖金500元；客运站分管站长、业务站长，扣发当月绩

效奖金500元。

55
8月2日13时25分，暗访组在烟台市芝罘区通申北街9号如家宾馆

一楼青年网咖，使用他人身份证登记上网。
青年网咖

违反《反恐法》第二十一条关

于实名制的规定。
烟台

下达责令改正通知书，责成该网吧系统升级至第三代计费系统，采用电子身

份认证上网，停业整顿10日。

56
8月2日13时40分，暗访组在烟台市芝罘区通申北街9号如家宾

馆，使用他人身份证登记入住，且一证多人入住。
如家宾馆

违反《反恐法》第二十一条关

于实名制的规定。
烟台 下达责令改正通知书，停业整顿7日，对当值人员罚款500元，予以开除。

57
8月8日10时35分，暗访组在滨州市黄河四路曼岛网咖，持他人

身份证办理登记上网。
曼岛网咖

违反《反恐法》第二十一条关

于实名制的规定。
滨州 下达责令改正通知书,给予经营业主警告,当值网管予以辞退。

58
8月8日11时20分，暗访组在滨州汽车总站携带模拟爆炸物、管

制刀具通过安检进站，未被发现。

滨州汽车总

站

违反《反恐法》第三十四条关

于安全检查的规定。
滨州 下达责令改正通知书，约谈总站主要和相关负责人,对总站罚款3万元。

59
8月8日11时30分，暗访组在滨州市汽车总站附近尚客优连锁酒

店，持他人身份证登记入住。

尚客优连锁

酒店

违反《反恐法》第二十一条关

于实名制的规定。
滨州 责令停业整顿7日,罚款500元,当值人员予以辞退。

60
8月8日11时55分，暗访组在滨州市渤海十二路459号指尖网咖，

持他人身份证办理登记上网。
指尖网咖

违反《反恐法》第二十一条关

于实名制的规定。
滨州 下达责令改正通知书,给予经营业主警告,对当值网管予以辞退。

61
8月8日13时15分，暗访组在滨州市黄河十五路渤海一路1188号

白鹭湖大酒店，持他人身份证登记入住，且可一证多人入住 。

白鹭湖大酒

店

违反《反恐法》第二十一条关

于实名制的规定。
滨州 下达责令改正通知书,对当值人员罚款2000元。

62
8月31日10时50分，暗访组在枣庄市滕州润鸿商务酒店，持他人

身份证登记入住，且可一证多人入住。

润鸿商务酒

店

违反《反恐法》第二十一条关

于实名制规定。
枣庄 下达责令改正通知书，对酒店经理和当值人员分别罚款500元。

63
8月31日15时30分，暗访组在枣庄高铁站携带鞭炮通过安检进

站，未被发现。
枣庄高铁站

违反《反恐法》第三十四条关

于安全检查的规定。
枣庄

下达责令改正通知书，直接负责人员写出书面检查，罚款1000元，取消当年

评先创优资格，其他责任人员通报批评。

64
9月1日10时36分，暗访组在济宁市曲阜佳瑞商务宾馆，持他人

身份证登记入住，且可一证多人入住。

佳瑞商务宾

馆

违反《反恐法》第二十一条关

于实名制规定。
济宁 对宾馆罚款200元，停业整顿7日，对当值人员罚款200元，予以辞退。

65
9月1日15时30分，暗访组在济宁开发区柳行小区申通快递寄管

制刀具及电击枪，未实名登记，未开箱检查。
申通快递

违反《反恐法》第二十一条关

于实名制和第三十四条关于安全检

查的规定。

济宁 下达责令改正通知书、停业整顿，对当值人员辞退。

省反恐办督导检查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一) 省反恐办督导检查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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